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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实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延期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股东北京中兴鸿基科技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中兴鸿基

")

曾于

2014

年

5

月与金元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签署了《金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客户业务协议》，将其持有的本公司

20,303,564

股

无限售流通股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 当时约定的购回交易日为

2015

年

5

月

7

日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

2014－029

号公告）。今日本公司收到中兴鸿基的通知，金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同意中兴鸿基延期购回其持

有的本公司

20,303,564

股无限售流通股，继续进行质押融资，质押购回交易日延期到

2016

年

5

月

6

日。

截止本公告日， 中兴鸿基持有本公司

20,303,564

股无限售流通股， 占本公司总股本

351,558,394

股的

5.78%

，本次继续全部质押。

特此公告。

福建实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5月8日

博时黄金交易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I类场外份额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９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博时黄金交易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博时黄金

ＥＴＦ

基金主代码

１５９９３７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１３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博时黄金交易型

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博时黄金交易型开放式证券投资

基金招募说明书》等

收益分配基准日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７

日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

２０１５

年度第

１７

次分红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博时黄金

ＥＴＦ Ｉ

类场外份额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０００９３０

截止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

的相关指标

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份额净值

（单位：人民币元 ）

２．３７４８

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可供分配利

润（单位：人民币元）

－４

，

２４３

，

６２４．８２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

分红比例计算的应分配金额 （单

位：人民币元）

－

本次下属分级基金分红方案（单位：人民币元

／１０

份基金份额）

０．００２０

注：本基金

Ｉ

类场外份额每

１０

份基金份额发放红利

０．００２０

元人民币。

２．

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１２

日

除息日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１２

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本基金

Ｉ

类场外份额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所得的基金份额计算基准为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１２

日的基金份额净值。红利

再投资所得的基金份额于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１３

日登记到投资者对应的交易账户中。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的财税字［

２００２

］

１２８

号《关于证券投资基金税收问题的通知》及财税

［

２００８

］

１

号《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优惠政策的通知》的规定，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利润，暂免

征收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投资者通过红利再投资所得的基金份额免收申购费用。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

１

）支付宝（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网站前置的博时基金网上直销自助式前台销售的博时黄金

ＥＴＦ

的

Ｉ

类场外份额的分红方式均为红利再投。

（

２

）本基金份额持有人及希望了解本基金其他有关信息的投资者，可以登录本基金管理人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ｂｏｓｅｒａ．ｃｏｍ

）或拨打博时一线通

９５１０５５６８

（免长途费）咨询相关事宜。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

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因基金分红导致基金份额净值变化，不会改变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不会降低基

金投资风险或提高基金投资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不代表未来表现，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5月9日

证券代码:600685� � � �证券简称:广船国际 公告编号:临2015-029

广州广船国际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８

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广州市荔湾区芳村大道南

４０

号广州广船国际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

公司”或“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１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２０

其中：

Ａ

股股东人数

１９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

Ｈ

股）

１

２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８５２

，

０３１

，

３８８

其中：

Ａ

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５０２

，

０３１

，

９６０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Ｈ

股）

３４９

，

９９９

，

４２８

３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６０．２８％

其中：

Ａ

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

）

３５．５２％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

）

２４．７６％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韩广德先生担任会议主席及主持人。本次会议的

召开、召集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本公司《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１

、公司在任董事

１１

人，出席

８

人，非执行董事杨力先生、陈忠前先生、独立非执行董事李俊平女士因工作

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２

、公司在任监事

４

人，出席

４

人；

３

、公司董事会秘书施卫东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本公司董事候选人向辉明先生、王国忠先生、刘怀镜先

生及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１

、议案名称：关于变更本公司名称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５０２

，

０３１

，

９６０ １０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Ｈ

股

３４９

，

９９９

，

４２８ １０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普通股合计：

８５２

，

０３１

，

３８８ １０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５０２

，

０３１

，

９６０ １０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Ｈ

股

３４９

，

９９９

，

４２８ １０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普通股合计：

８５２

，

０３１

，

３８８ １０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

、议案名称：关于建议股东大会授予本公司董事会增发

Ｈ

股股份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５０２

，

０２３

，

１６０ １０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８

，

８００ ０．００１８％

Ｈ

股

３４８

，

６３６

，

４９０ ９９．６１％ １

，

３６２

，

９３８ ０．３８９４％ － ０．００００％

普通股合计：

８５０

，

６５９

，

６５０ ９９．８４％ １

，

３６２

，

９３８ ０．１６００％ ８

，

８００ ０．００１０％

４

、议案名称：关于调整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５０２

，

００２

，

１３０ ９９．９９％ ２

，

７００ ０．０００５％ ２７

，

１３０ ０．００５４％

Ｈ

股

３４９

，

９６３

，

４２８ ９９．９９％ － ０．００００％ ３６

，

０００ ０．０１０３％

普通股合计：

８５１

，

９６５

，

５５８ ９９．９９％ ２

，

７００ ０．０００３％ ６３

，

１３０ ０．００７４％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５

、关于选举本公司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例（

％

）

是否当选

５．０１

关于选举向辉明先生为

本公司董事的议案

８４９

，

７０８

，

５２６ ９９．７３％

是

５．０２

关于选举王国忠先生为

本公司董事的议案

８４９

，

５６４

，

７２６ ９９．７１％

是

６

、关于选举本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例（

％

）

是否当选

６．０１

关于选举刘怀镜先生为

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

的议案

８５１

，

７６３

，

５６１ ９９．９７％

是

７

、关于选举本公司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例（

％

）

是否当选

７．０１

关于选举区广权先生为

本公司监事的议案

８５１

，

７６３

，

５６１ ９９．９７％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

５％

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１

关于变更本公司名称的议

案

２８６

，

８６０ １００．００％ － ０．００％ －

？

０．００％

２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部分

条款的议案

２８６

，

８６０ １００．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

关于建议股东大会授予本

公司董事会增发

Ｈ

股股份

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２７８

，

０６０ ９６．９３％ － ０．００％ ８

，

８００ ３．０７％

４

关于调整本公司第八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薪酬的议案

２５７

，

０３０ ８９．６０％ ２

，

７００ ０．９４％ ２７

，

１３０ ９．４６％

５．０１

关于选举向辉明先生为本

公司董事的议案

１８

，

９３６ ６．６０％ － － － －

５．０２

关于选举王国忠先生为本

公司董事的议案

１９

，

１３６ ６．６７％ － － － －

６．０１

关于选举刘怀镜先生为本

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的议

案

１９

，

０３３ ６．６３％ － － － －

７．０１

关于选举区广权先生为本

公司监事的议案

１９

，

０３３ ６．６３％ － － － －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根据《公司法》和本公司《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上述议案

１－３

为特别决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３

以上通过；议案

４－７

为普通决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２

以上通过。其中，议案

５－７

涉及董事、独立董事及监事选举，须

使用累积投票制，上述董事及监事任期为自其当选之日起至本公司

２０１６

年周年股东大会之日止。

三、律师见证情况

１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融孚律师事务所

律师：吕琰、张伟

２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上海市融孚律师事务所吕琰律师、张伟律师出席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见证律

师认为：公司

２０１５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和股东大会的表决程

序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本公司《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１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２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广州广船国际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5月8日

关于泰达宏利新起点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提前结束募集的公告

泰达宏利新起点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

"

本基金

"

）（基金代码

001254

）于

2015

年

4

月

17

日获得中国证监会 《关于同意泰达宏利新起点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募集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5]648

号），本基金已于

2015

年

5

月

4

日开始募集，原定募集截止日为

2015

年

5

月

15

日。

募集期间，广大投资者认购踊跃。本基金已满足基金法律文件相关募集规模要求。为充分保护基金份

额持有人利益，根据《泰达宏利新起点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泰达宏利新起点灵活配

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和 《泰达宏利新起点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发售公

告》等文件的相关规定，经与托管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协商，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泰达宏利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决定将本基金的募集截止日由原定的

2015

年

5

月

15

日提前到

2015

年

5

月

12

日，即本基金最后一个募集日为

2015

年

5

月

12

日，

2015

年

5

月

13

日起

(

含该日

)

不再接受认购申请。

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的详细情况，可直接登录基金管理人的网站

(http://www.mfcteda.com)

或拨打客户

服务电话（

400-698-8888

或

010-66555662

）咨询相关情况。

特此公告。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5月9日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网上交易系统

暂停使用中国银行线上支付系统的公告

尊敬的投资者

:

因中国银行线上支付系统升级，中国银行

B2C

、信用卡快捷类交易将于

2015

年

5

月

10

日

1:00

至

7:50

暂停

服务，无法发送短信验证码，

8:00

系统恢复正常。在此期间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上交易系统（

https:

//etrade.mfcteda.com/etrading/

）将暂停办理中国银行卡开户、申购、定投等相关业务。请投资者提前做好相关

安排，由此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

特此公告。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5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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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牛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或修改议案的情形。

2

、本次股东大会无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3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黑牛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4

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简称

"

会议

"

）于

2015

年

5

月

8

日

14

：

30

时在汕头市金平区潮汕路岐山北工业片区

02-02

号会议室召开，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

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林秀浩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

席或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

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德恒上海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如下：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104

人，代表股份

157,003,169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50.1651％

。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代理人）

20

人，所持（代理）股份

155,430,216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49.6625％

。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84

人，代表股份

1,572,953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5026％

。

中小股东的出席总体情况如下：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98

人，代表股份

3,098,875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099％

。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14

人，代表股份

1,525,922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049％

。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84

人，代表股份

1,572,953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5026％

。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1

、《

2014

年度报告及摘要》

参加现场会议及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同意

156,997,269

股，反对

5,900

股，弃权

0

股，同意股

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99.9962%

。

该议案获得通过。

2

、《

2014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参加现场会议及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同意

156,997,269

股，反对

5,900

股，弃权

0

股，同意股

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99.9962%

。

该议案获得通过。

3

、《

2014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参加现场会议及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同意

156,997,269

股，反对

5,900

股，弃权

0

股，同意股

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99.9962%

。

该议案获得通过。

4

、《

2014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参加现场会议及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同意

156,992,169

股，反对

11,000

股，弃权

100

股，同

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99.9930%

。

该议案由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获得通过。

5

、《

2014

年董事会工作报告》

参加现场会议及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同意

156,997,269

股，反对

5,900

股，弃权

0

股，同意股

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99.9962%

。

该议案获得通过。

6

、《

2014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参加现场会议及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同意

156,997,269

股，反对

5,900

股，弃权

0

股，同意股

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99.9962%

。

该议案获得通过。

7

、《关于聘任

2015

年财务审计机构和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参加现场会议及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同意

156,997,269

股，反对

5,900

股，弃权

0

股，同意股

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99.9962%

。

该议案获得通过。

8

、《关于修订公司

<

章程

>

的议案》

参加现场会议及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同意

156,997,269

股，反对

5,900

股，弃权

0

股，同意股

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99.9962%

。

该议案由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获得通过。

9

、《关于选举股东代表监事议案》

参加现场会议及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同意

156,997,269

股，反对

5,900

股，弃权

0

股，同意股

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99.9962%

。

该议案获得通过。朱少芬女士当选公司股东代表监事，任期与第三届监事会一致。

10

、《

2014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参加现场会议及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同意

156,997,269

股，反对

5,900

股，弃权

0

股，同意股

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99.9962%

。

该议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德恒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

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股东大

会未讨论没有列入会议议程的事项，本次股东大会所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法律意见书及其签章页；

3．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黑牛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五月九日

证券代码：002387� � � �证券简称：黑牛食品 公告编号：2015-032

黑牛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代表监事变更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无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黑牛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下称

"

公司

"

）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提名公司股东代表监

事候选人的议案》，因邓禅玉女士申请辞去公司股东代表监事职务，监事会决定提名朱少芬为公司第三届

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任期与本届监事会一致。该议案已经公司

2014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朱少芬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

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禁止任职的情形，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

易所惩戒。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公司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特此公告

黑牛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一五年五月九日

证券代码：002545� � � �证券简称：东方铁塔 公告编号：2015-029

青岛东方铁塔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重要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15

年

5

月

8

日下午

14:00

。

网络投票时间：

2015

年

5

月

7

日至

2015

年

5

月

8

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交易日

2015

年

5

月

8

日上午

9:30-11:30

，下午

13:00-15:00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5

年

5

月

7

日

15:00

至

2015

年

5

月

8

日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

、会议召开地点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青岛胶州市广州北路

318

号公司二楼会议室。

网络投票平台：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3

、会议方式：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会秘书何良军先生

6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

、出席会议股东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7

名， 代表有表决权公司股份

195,

206,519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75.0073%

，本次股东大会无关联股东需要回避的审议事项。参加本次股东大会

的中小投资者

(

中小投资者是指以下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1

、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2

、单独

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

)

共

4

名， 代表有表决权公司股份

206,519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0.0794%

。

2

、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

3

名，代表有表决权公司股份

195,000,000

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4.9280%

。

3

、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共

4

名，代表有表决权公司股份

206,519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0.0794%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聘请的山东琴岛律师事务所律师对大会进行

了见证。

三、会议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4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股份

195,000,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942%

；反对股

份

189,6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71%

；弃权股份

16,91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87%

；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股份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

反对股份

189,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8075%

；弃权股份

16,919

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1925%

。

二、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4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股份

195,000,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942%

；反对股

份

189,6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71%

；弃权股份

16,91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87%

；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股份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

反对股份

189,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8075%

；弃权股份

16,919

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1925%

。

三、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4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为：同意股份

195,000,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942%

；反对股

份

189,6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71%

；弃权股份

16,91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87%

；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股份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

反对股份

189,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8075%

；弃权股份

16,919

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1925%

。

四、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4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股份

195,000,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942%

；反对股

份

189,6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71%

；弃权股份

16,91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87%

；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股份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

反对股份

189,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8075%

；弃权股份

16,919

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1925%

。

五、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4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股份

195,000,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942%

；反对股

份

200,41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27%

；弃权股份

6,1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1%

；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股份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

反对股份

200,419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0463%

；弃权股份

6,100

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9537%

。

六、审议通过了《

2014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股份

195,000,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942%

；反对股

份

189,6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71%

；弃权股份

16,91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87%

；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股份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

反对股份

189,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8075%

；弃权股份

16,919

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1925%

。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股份

195,000,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942%

；反对股

份

189,6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71%

；弃权股份

16,91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87%

；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股份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

反对股份

189,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8075%

；弃权股份

16,919

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1925%

。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向相关银行申请综合授信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股份

195,000,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942%

；反对股

份

189,6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71%

；弃权股份

16,91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87%

；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股份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

反对股份

189,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8075%

；弃权股份

16,919

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1925%

。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股份

195,000,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942%

；反对股

份

195,7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03%

；弃权股份

10,81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55%

；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股份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

反对股份

195,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7613%

；弃权股份

10,819

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2387%

。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部分募投项目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股份

195,000,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942%

；反对股

份

189,6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71%

；弃权股份

16,91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87%

；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股份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

反对股份

189,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8075%

；弃权股份

16,919

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1925%

。

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及

<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股份

195,000,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942%

；反对股

份

189,6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71%

；弃权股份

16,91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87%

；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股份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

反对股份

189,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8075%

；弃权股份

16,919

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1925%

。

四、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股东大会作述职报告。 公司

2014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全文详见

2015

年

4

月

17

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相关公告。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山东琴岛律师事务所律师现场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

2014

年年度股东

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各项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

、公司

2014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山东琴岛律师事务所对于公司

2014

年年度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青岛东方铁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5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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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天康畜牧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重要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议案的情况；

2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新疆天康畜牧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4

年度股东大会于

2015

年

5

月

8

日在新疆乌

鲁木齐市高新区长春南路

528

号天康企业大厦

11

楼公司

4

号会议室召开，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

合的方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和委托代理人

22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184,356,291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2.4628%

，其中：出席现场投票的股东

3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178,004,571

股，占公司总股本

40.9999%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9

人，代表股份

6,351,720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1.4630%

。本

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杨焰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管人员、见证律师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审议并通过公司《

2014

年度报告正文及摘要》的议案；

该议案经表决，同意

184,348,591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9.9958%

；反对

0

股，占出席股

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

；弃权

7,70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42%

；

（二）审议并通过公司《

2014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该议案经表决，同意

184,347,091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9.9950%

；反对

0

股，占出席股

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

；弃权

9,20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50%

；

（三）审议并通过公司《

2014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该议案经表决，同

184,347,091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9.9950%

；反对

0

股，占出席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

；弃权

9,20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50%

；

（四）审议并通过公司《

2014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该议案经表决，同意

184,347,091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9.9950%

；反对

0

股，占出席股

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

；弃权

9,20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50%

；

（五）审议并通过公司《

2015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该议案经表决，同意

184,347,891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9.9954%

；反对

0

股，占出席股

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

；弃权

8,40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46%

；

（六）审议并通过公司

2014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的议案；

该议案经表决，同意

184,353,991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9.9988%

；反对

0

股，占出席股

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 %

；弃权

2,30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12%

；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

37,836,061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39%

；反对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2,300

股，占出席股东大

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61%

；

该议案由出席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七）审议并通过关于续聘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5

年财务报表审计机构的议

案；

该议案经表决，同意

184,347,091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9.9950%

；反对

0

股，占出席股

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

；弃权

9,20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50%

；

（八）审议并通过公司《关于发放

2014

年度计提的激励基金情况说明》的议案；

该议案经表决，同意

184,347,091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9.9950%

；反对

0

股，占出席股

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 %

；弃权

9,20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50%

；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

37,829,161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57%

；反对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9,200

股，占出席股东大

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43%

；

（九）审议并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部分内容的议案；

该议案经表决，同意

184,347,091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9.9950%

；反对

0

股，占出席股

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

；弃权

9,20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50%

；

该议案由出席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三、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新疆星河律师事务所委派杨玉玲律师、李莎律师对本次会议进行见证并发表如下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法

律、法规及《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所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

1

、 新疆天康畜牧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 新疆星河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新疆天康畜牧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股东大会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新疆天康畜牧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五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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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天康畜牧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第4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新疆天康畜牧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

2015

年第

4

次临时董事会会议通知于

2015

年

4

月

28

日以书面专人送达和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并于

2015

年

5

月

8

日（星期五）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应到会董

事

11

人，实到会董事

9

人，董事周逸群先生因工作原因，不能亲自参加本次会议，也未委托其他董事代为表

决；独立董事余雄先生因工作原因，不能亲自参加本次会议，也未委托其他独立董事代为表决。公司监事及

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会议由董事长杨焰

先生主持，经与会人员认真审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 审议并通过公司 《关于开展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详见刊登于

2015

年

5

月

9

日本公司

指定信息披露报纸《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的《新疆天康畜牧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开展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公告》

<

公告编号：

2015-036>

）

2015

年，公司拟开展期货套期保值业务，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期货品种仅限于与公司生产经营相

关的产品或者所需的原材料。根据现在可操作原料的使用规模，预计套期保值业务使用资金不超过人民币

5000

万元，自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为做到有效防范和化解风险，公司期货套期保值业务必须严格按照《新疆天康畜牧生物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境内期货套期保值内部控制制度》的有关规定执行，同时，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商品期货套期

保值业务的有关要求操作，。套期保值业务过程中的保值计划、交易进程管理由股份公司采购部和财务部具

体实施，整个过程由股份公司审计稽核部进行风险监控。公司将严格控制套期保值业务的资金规模，不会影

响公司正常经营。

同意该项议案的票数为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新疆天康畜牧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五年五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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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天康畜牧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开展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新疆天康畜牧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15

年

5

月

8

日召开

2015

年第

4

次临时董事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开展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同意公司开展期货套期保值业务，具体内容如

下：

一、进行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目的

近年来，全球农产品价格波动，给公司日益增长的饲料业务中的原料现货采购带来了较大压力。为保证

原料成本相对平稳，在保证现货供应的同时又能规避价格波动带来的损失，尤其是公司吸收合并天康集团

后，新的养殖业务也并入公司经营业务，公司与大宗原料商品的关联度日益紧密，商品期货市场的交易波动

已经直接影响公司产品原料的采购活动，随着企业规模的不断发展，公司也必须开始参与商品期货市场交

易活动，需要开展期货套期保值业务。

二、期货品种

公司进行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期货品种仅限于与公司生产经营相关的产品或者所需的原材料。

三、拟投入资金及业务期间

2015

年，公司根据现在可操作原料的使用规模，预计套期保值业务使用资金不超过人民币

5000

万元，自

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如拟投入资金有必要超过人民币

5000

万元的，应将关于增加期货套期保值投入总

额的议案及其分析报告和具体实施方案提交董事会审议批准，并按公司《新疆天康畜牧生物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境内期货套期保值业务内部控制制度》的规定执行。

四、套期保值的风险分析

公司进行的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业务遵循的是锁定原材料价格风险、套期保值的原则，不做投机性、套利

性的交易操作，因此在签订套期保值合约及平仓时进行严格的风险控制。

商品期货套期保值操作可以降低材料价格波动对公司的影响，使公司专注于 业务经营，在材料价格发

生大幅波动时，仍保持一个稳定的利润水平，但同时也会存在一定风险：

1

、价格波动风险：期货行情变动较大，可能产生价格波动风险，造成投资损失。

2

、资金风险：期货交易采取保证金和逐日盯市制度，如投入金额过大，可能造成资金流动性风险，甚至

因为来不及补充保证金而被强行平仓带来实际损失。

3

、内部控制风险：期货交易专业性较强，复杂程度较高，可能会由于内控制度不完善而造成风险。

4

、技术风险：可能因为计算机系统不完备导致技术风险。 五、公司采取的风险控制措施

为做到有效防范和化解风险，公司期货套期保值业务必须严格按照《新疆天康畜牧生物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境内期货套期保值内部控制制度》的有关规定执行，同时，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商品期货套期

保值业务的有关要求操作。套期保值业务过程中的保值计划、交易进程管理由股份公司采购部和财务部具

体实施，整个过程由股份公司审计稽核部进行风险监控。公司将严格控制套期保值业务的资金规模，不会影

响公司正常经营。

六、备查文件

1

、公司

2015

年第

4

次临时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新疆天康畜牧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五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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